


外送員權益保障及外送平臺管理法施行細則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細則依外送員權益保障及外送平臺管理法(以下簡稱本法)

第二十七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法第三條第四款所定報酬，不包括消費者、合作商家或外

送平臺業者給付外送員之小費、實物及其他非屬勞務對價之給與。 

第三條  本法第三條第七款所定外送服務期間，以分鐘為單位。未滿

三十秒者，不計；三十秒以上者，以一分鐘計。 

第二章  外送員權益保障 

第四條  外送平臺業者依本法第五條第一項規定計算所得每筆訂單基

本報酬之最低金額，應先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二位，再採無條件

進位法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一位為止。 

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公告調整每筆訂單

基本報酬之保障金額，應依前一年度保障金額乘以每年最低工資

法所定每小時最低工資之調升比率後，先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二

位，再採無條件進位法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一位為止。 

第五條  外送平臺業者依本法第五條第四項規定提供外送員報酬明細

表，得以紙本、電子傳送或其他外送員可保存及輸出資料之方式

為之。 

第六條  外送員死亡時，外送平臺業者應結清報酬，並給付其民法所

定遺產繼承人。 

第七條  本法第六條所定預估報酬，包括基本報酬及獎金；其應分別

揭示，不得僅以合計金額揭示之。 

第八條  本法第六條所定取送商品地點，其內容應包括地址、樓層及

抵達區域或其他足以識明送達地點之資訊。 

前項所稱抵達區域，指外送員須完成交付商品地點之特定區

域，包括大樓管理室、會議室、辦公室、停車場、警衛亭或其他

相當之區域。 

外送平臺業者應於指定之應用程式或裝置，建置適當欄位提

供消費者確實填寫其指定送達地點。如外送平臺業者提供外送員



之送達地點資訊與實際情形不符，外送平臺業者於證明無故意過

失之行為後，視為已明確告知外送員商品送達地點之重要資訊。 

第九條  本法第六條所定其他相關重要資訊，其內容至少應包括下列

事項： 

一、具公信力之地圖應用程式計算之行車路線及預估行車里

程。 

二、訂單預估完成時間。 

三、消費者付費方式。 

四、商品之內容物及數量。 

第十條  外送平臺業者依本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終止外送服務契約，

應自知悉其情形或損害結果之日起三十日內為之。 

外送平臺業者依本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就終止外送服務契

約或為其他不利決定之理由，應提供事實要旨予外送員，並負舉

證責任；該事證如涉及保護檢舉人或相關第三人之隱私及安全者，

得遮蔽足以辨識身分之資訊。 

第十一條  外送平臺業者依本法第九條第二項規定公開揭示申訴制度

之處理時間如下: 

一、依本法第九條第一項規定受理之申訴:處理時間自受

理案件之次日起算，最長不得逾二十一日。 

二、依本法第九條第三項規定受理之申訴:處理時間自受

理案件之次日起算，最長不得逾四十日。 

第十二條  外送平臺業者依本法第九條第三項規定設立獨立處理小組，

其運作及相關事項，得委託非營利之民間團體辦理。 

經獨立處理小組認定外送員申訴成立者，外送平臺業者如

無正當理由，應尊重獨立處理小組之判斷。 

外送平臺業者應公開揭示本法第九條第三項所定獨立處理

小組成員之名冊；其成員有變動時，亦同。 

第十三條  本法第十條第二項所稱連續逾三日無提供外送服務紀錄，

指自外送員完成每日最後一筆訂單之次日零時起算，連續三日

未再完成任何一筆訂單之情形。但於外送平臺業者依本法第十



五條規定停止營業之期間，不予計入。 

第十四條  外送員依本法第十二條規定向外送平臺業者申請支付其自

行負擔之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費者，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申請條件：外送員已繳納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費，並於

當月份提供外送服務者，得向該外送平臺業者申請支

付其該月份自行負擔之保險費。 

二、檢附繳費證明：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施行細則

第三十六條第二項規定由職業工會所掣發之收據，或

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十條規定參加保險辦

法第十條規定繳納保險費之證明。 

三、申請期限：自外送員提供外送服務月份之次月一日起

算一年內。 

前項保險費，外送平臺業者應自外送員提出申請之日起三

十日內支付。 

第三章  外送平臺管理 

第十五條  外送平臺業者有本法第十五條規定之情事者，其於非停止

營業區域提供訂單予外送員時，該訂單所示領取或送達商品之

行車路線，不得經過已停止營業之區域。 

第十六條  本法第十八條第二項、第十九條第二項及第二十條第二項

所定有關機關，為本法第二條所定主管機關及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 

第十七條  本法第二十一條所稱應於八小時內通報當地勞動檢查機構，

指外送平臺業者明知或可得而知已發生規定之職業災害事實起

八小時內，應向職業災害事實發生地所在轄區之勞動檢查機構

通報。 

第四章  附則 

第十八條  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五項所定罰鍰之處罰機關如下： 

一、執行外送平臺業者違反本法第四條第五項、第五條第

一項、第三項至第五項、第八條第三項、第九條、第



十條、第十二條第一項及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之處罰，

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為之。 

二、執行外送平臺業者違反本法第十四條第三項或第十九

條第一項規定之處罰，由經濟主管機關為之。 

三、執行外送平臺業者違反本法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二十

二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有關交通安全教育訓練規定之處

罰，由交通主管機關為之。 

四、執行外送平臺業者違反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及第二

項有關食品衛生安全教育訓練規定之處罰，由衛生福

利主管機關為之。 

第十九條  主管機關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將本法第二章外送員權

益保障、第三章外送平臺管理及第四章罰則所定事項，委任所

屬機關或委辦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理之。 

第二十條  本細則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施行。 


